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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金邦力鑫士能源有限公司增加加油机及加油枪改造项目安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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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力士加油站（以下简称“力士加油站”）持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编号：粤肇高危化经字[2020]000034号，许可范

围：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三级加油站，其中汽油罐30m³×1、20m³×1，柴油罐20m³×1。有效期至2023年11月2日）和《成品油零售经营

批准证书》（编号：油零售证字第44H60401号，有效期至2024年10月30日）。

肇庆金邦力鑫士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和力士加油站合作经营，在增加加油机及加油枪改造项目竣工验收后申请新领《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因此该公司提供的部分资料的企业名称为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力士加油站。

该公司位于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世纪大道力士加油站内办公楼第一卡，经肇庆市发展和改革局和高要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准，肇庆金邦力鑫士能源有

限公司进行改造，改造主要内容有：拆除原有站房，对罩棚进行改建并重新进行装修，拆除原有2台6枪加油机，更换成4台6枪加油机，租赁加油站

南面的民用建筑作为加油站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东面小隔间设置发电房和配电房。

该公司于2022年1月30日取得高要区应急管理局核发的《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备案函》（高危化项安条审字[2022]01号），于2022年2月22日取得《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高危化项安设审字[2022]01号），同意该公司改建，于2022年2月23日开始动工，2022年4月30日竣工，现申请竣

工验收。

（2）项目评价结论

肇庆金邦力鑫士能源有限公司增加加油机及加油枪改造项目安全设施做到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因此，该建设项目

与之配套的安全设施、安全生产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8 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和《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 50156-2021）

等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要求，具备安全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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